
《双江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   双江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10月13日印发了《双江自治县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双政办发〔2017〕153号），随着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尤其是本县公共租赁住房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我局按照国家和省市的住房保障政策文件，在2017版管

理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研究草拟了《双江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

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 。例如，原有的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法在制定时，针对的是当时的住房保障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然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住房保障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如保障人群的多元化、申请

条件的调整等。因此，原有的管理办法已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

行修订以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制度 。



   其次，修改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也是与国家相关保障性住房政策相衔接

的需要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新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

房的并轨运行、保障对象的调整等。这些政策的变化和调整要求地方政府的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以确保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

更好地落实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 。
 
    此外，修改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还是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的需要 。随着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保障对象的增加，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管理和资金使用成为重要问题。原有的管理办法可能在租

金定价、计租方式、资金使用等方面存在不足或不合理之处，需要通过修订来

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合理、资金使用高效 。



 最后，修改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也是提升公共租赁住房服务质量和保障效能

的需要 。通过修订管理办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要求，优化公共

租赁住房的申请、审核、配租等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还可

以加强对公共租赁住房的后续管理，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合理使用和有

效维护，提升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效能 。

综上所述，修改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衔接国

家政策、完善租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提升服务质量和保障

效能的必然要求



二、制定《办法》的依据

为规范和加强双江自治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完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

根据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

办法》、《临沧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双江自治县

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办法》明确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公共租赁住房户型标准以及产权。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标准应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要求，

户型结构以小户型为主，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

则确定。



（二）明确公共租赁住房准入管理

一是户籍、住房、收入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廉租房：（1）为本县城镇

低保户、城镇低保边缘户和城镇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或人均月收入不高于当地当年最低

工资标准的城镇家庭（人员）。（2）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在申请地无私有产权住房

（私有产权住房包括已签订合同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或在申请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低于 30 平方米的家庭。

二是户籍、住房、收入、车辆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公租房： （1）城镇

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单身人士、新就业职工；（2）非双江县户籍的

外来务工人员、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持有双江县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3）非双江

县户籍的外来人员，持有申请地营业执照和主管税务部门证明 1 年的个体工商户；



（二）明确公共租赁住房准入管理

（4）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在申请地无私有产权住房和商铺（私有产权住房包括已

签订合同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或在申请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30 平方米的家庭；

（5）单身人士或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 6000 元。月收入 不包括津贴、补贴、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县人民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申请地工作的全国劳模、省部

级劳模、全国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家庭、军队随从家属以及县级以上政府

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县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情况住房困难家庭不受收入限制；

（6）申请人或共同申请人名下车辆不超过一辆且购买价格（含税）低于 20 万元人民

币以下，自有车辆不属于社会认可的昂贵豪华汽车品牌（含二手车）；（7）符合条件

的其他群体。



（三）明确使用管理内容中的减免政策

双江自治县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可根据保障对象支付能力的变化，实行

租金动态调整或给予适当租金减免优惠，承租公租房的住房困难家庭，按下

列条款申请减免租金：（1）申请人家庭经县民政局认定为特困家庭的，房屋

租金减免 50%；（2）家庭成员中有三级及以上残疾的、属三级及以上残疾军

人的，房屋租金减免 50%；（3）家庭成员中有烈属或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的，

房屋租金减免 50%；（4）申请家庭当年出现国家规定的 29 种重大疾病的、

申请人个人当年医疗自费部分累计达 10000 元以上或因重大自然灾害等导致

家庭经济条件严重困难的租金减免 50%。



（四）审核配租中新增对妇女、孤儿的优先条款

  取得轮候资格的孤寡老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残疾人、离异（或丧

偶）且携带未成年子女的妇女、年满18 周岁的孤儿可以优先配租。



（五）明确退出管理中的处罚条款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解除租赁合同，收回公共租赁住房，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由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其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并取消其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

在5年内再次租赁全县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资格，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转租、转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的； 

（2）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空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3）拖欠租金和物业服务费累计 6 个月以上，拒不整改的； 

（4）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5）损毁、破坏公共租赁住房，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结构 

和配套设施，拒不恢复原状或者不当使用造成重大损失的。



（六）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公共租赁住房经营实施统一管理、分级定租。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以建设成本为

基础，根据承租人收入状况和市场租金水平分级核定。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租金原则

上不得高于当地住房市场平均租金的 20%，公租房租金原则上不得高于同时期、同

地段或同区域同类别普通商品住房市场租金的 70%，租金收支情况由县人民政府每

年定期向社会公布 1 次。


